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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收购“各龙凤实体”的股权意向性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 公司股票将于 2013年 2月 25日开市起复牌。 

(2) 此次收购行为仅为意向性，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及交易不成功的可能，

收购的价格尚待进一步协商，后续将聘请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对各龙凤实体进行

审计和评估。本次股权收购的后续执行尚需履行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策审批

程序。 

（3）各龙凤实体的主营业务与公司主营相一致，此次收购不会对公司业务造

成重大调整，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现金流不构成重大影响。本次收

购行为是行业间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4)本协议仅为各方开展下一步接触、洽谈收购细节签署的意向性框架协议，

尚需就收购细节签订全面的框架协议及正式收购协议。 

因此，上述收购股权行为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关于上述收购股权意向的最新进展情况，公司将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1、2013 年 2 月 22 日，公司与 COUNTRY FORD DEVELOPMENT LIMITED（香港

国福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ountry Ford”）和亨氏（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亨氏中国”，Country Ford 和亨氏中国合称为“亨氏各方”）就收

购“各龙凤实体”的股权事宜签订《框架协议》，公司拟向亨氏各方收购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各龙凤实体企业——上海国福龙凤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龙凤”)、浙江龙凤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龙凤”)、成都国福龙凤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龙凤”)以及天津国福龙凤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津龙凤”)（上海龙凤、浙江龙凤、成都龙凤及天津龙凤统称为“各龙凤实

体”）全部股权。 



各龙凤实体企业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三全食品将直接持有上海龙凤 100%股权，并通过直

接以及通过上海龙凤间接持有股权的方式享有各龙凤实体 100%权益。 

2、本框架协议仅为各方显示合作意愿和确定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具体收

购事项需各方进一步协商后签署相关协议。 

3、本次收购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COUNTRY FORD 是一家根据香港法律组建和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地址为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25 号港威大厦 2 座 29 楼 2901 及 2912 室。 

2、亨氏中国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组建和存续的投资型外商投资公司，注册

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133 号，邮政编码：510507。 

3、Country Ford 和亨氏中国是美国亨氏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子公司。美国

亨氏有限公司为一家根据美利坚合众国法律组建的公司，其股份在纽约证券交易

所上市。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国福龙凤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 310000400019997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梅龙镇东兰路 338 号 

法定代表人： 陈宝金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9,117,092 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合资）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的批发、佣金代

理（拍卖除外）、仓储、进出口和售后服务；生产速冻米面

制品、果冻（限分公司经营） 

成立日期： 1992 年 8 月 20 日 

（二）浙江龙凤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 330400400002720 

住所： 嘉善县惠民街道金嘉大道 51 号 

法定代表人： 陈宝金 

注册资本： 9,811,852 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 

加工：速冻食品[速冻面米食品（生制品、熟制品）、速冻其

他食品（速冻肉制品、速冻其他类制品）]，糕点（蒸煮类

糕点）.销售自产产品。 

成立日期： 2003 年 6 月 12 日 

（三）成都国福龙凤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 510100400016227 

住所：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六号 

法定代表人： 陈宝金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8,000,000 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速冻食品（速冻预包装食品）、冷冻饮料及糕点生产，销售

本公司产品及预包装食品。 

成立日期： 1996 年 9 月 4 日 

 

 

 

 

 



（四）天津国福龙凤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 120000400043395 

住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益商大厦 

法定代表人： 陈宝金 

注册资本： 3,000,000 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 
速冻食品[速冻面米食品（生制品，熟制品）]的生产、销售

及相关服务。 

成立日期： 1995 年 6 月 19 日 

 

四、本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继续协商 

在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尽最大努力就本次股权收购进

行协商，并就本协议约定的事项互相配合，以期尽早达成正式协议。 

（二）收购标的 

本次收购标的为 Country Ford 和亨氏中国持有的上海龙凤、浙江龙凤、成都

龙凤以及天津龙凤股权。 

（三）后续安排 

三全食品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各龙凤实体进行审计和评估工作。 

（四）违约 

任何一方违约均应承担违约责任；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给予赔偿。 

（五）适用法律、争议的解决 

1、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 

2、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在上海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届

时有效的贸仲委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六）有效期及排他性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至下述日期终止（以较早发生者为准）：2013 年

3 月 14 日和各方签订另一份协议替代本协议之日。在本协议规定的排他期内，

亨氏各方不再就出售各龙凤实体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或谈判。 

 

 



五、本次交易的风险及收购意向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风险 

1、此次收购行为仅为意向性，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及交易不成功的可能，

收购的价格尚待进一步协商，后续将聘请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对各龙凤实体进行

审计和评估，此次收购事项尚需履行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策审批程序。 

2、各龙凤实体的主营业务为速冻食品的生产与销售，与公司主营业务相一

致，此次收购不会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调整。 

3、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现金流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本次收购意向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各龙凤实体与公司均为速冻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企业，此次的收购是行业

龙头间强强联合，将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丰富产品结构，

多品牌运作，完善市场布局，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 

 

特此公告。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2月23日 




